
鄂尔多斯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包头分行押运服务项目招标公告

招标项目编号（ZB2025091319）

项目所在地：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青山区

一、招标条件

本鄂尔多斯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包头分行押运服务项目已由项目审批/核准/备案机关批准，项目资金来源自筹资
金:266万元，招标人为鄂尔多斯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包头分行。本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招标方式为公开招标。

二、项目概况和范围

规模：266万元；

范围：本招标项目划分为1个标段，本次招标为其中的：

鄂尔多斯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包头分行押运服务项目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1】鄂尔多斯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包头分行押运服务项目的投标人资格能力要求：

1.投标人必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正式注册的、有能力提供本次招标服务的有效独立法人；2.投标人须在2022年
1月至今有1个金融机构押运服务业绩；3.投标人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没有处于被责令停业，财产被接管、冻结，
破产状态，提供2024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财务审计报告或其基本开户银行出具的近一年内的银行资信证
明；4.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个人的两个及两个以上法人，母公司、全资子公司及其控股公司，以及其他形式有资产关
联关系的投标人，都不得在同一招标项目中同时投标；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与招标人高管人员、使
用需求、采购等部门关键岗位人员无夫妻、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或者近姻亲关系；5.投标人须具有良好的
商业信誉，没有骗取中标和严重违约的问题，在“信用中国”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企业经营异常名录、重大
税收违法失信主体、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未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严重违
法失信名单”，未发生影响本项目实施的行政处理处罚等各类异常行为；6.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本项目是否允许联合体投标：否。

四、招标文件获取

获取时间：从2025-12-04 12:00:00到2025-12-09 17:30:00。

获取方式：现场或电子邮件。

五、投标文件递交

递交截止时间：2025-12-25 09:30:00。

递交方式：纸质文件递交，内蒙古包头市九原区天福广场复正大厦2303室会议室。

六、开标时间及地点

开标时间：2025-12-25 09: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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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标地点：内蒙古包头市九原区天福广场复正大厦2303室会议室。

七、其他

1.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1.1项目概况：鄂尔多斯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包头分行押运服务项目。1.2招标范围：鄂尔多斯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包头分行押运服务项目，覆盖鄂尔多斯银行包头分行本部及下辖所有营业网点（具体网点清单另
行提供）的押运、寄库及日常调缴款服务，服务区域以包头市行政区域内为主，特殊情况需延伸服务的另行协商。
具体内容详见招标文件第五章委托人要求。1.3服务期：自合同签订之日起2年。1.4项目预算金额：266万元。2.招
标文件的获取2.1获取时间：每日上午9:00时至下午17:30时（北京时间）。2.2获取地点：内蒙古包头市九原区天
福广场复正大厦2303室。2.3获取招标文件时须提供以下资料（加盖公章）：（1）企业法人授权委托书及法定代
表人身份证明；（2）营业执照（副本）；（3）金融机构押运服务业绩（合同）；（4）2024年度经会计师事务
所出具的财务审计报告或其基本开户银行出具的近一年内的银行资信证明；（5）信用中国
（www.creditchina.gov.cn）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企业经营异常名录、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严重失信
主体名单”网站截图；（6）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www.gsxt.gov.cn/index.html）未被列入“经营异常名
录、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网站截图；（7）承诺书(格式自拟)，承诺其未发生影响本项目实施的行政处理处罚等各
类异常行为，并承诺其报名资料的真实性、有效性，一经发现有虚假资料，招标人有权取消其投标资格；（8）经
办人联系方式（手机、电话、传真以及电子邮箱等）。2.4接受电子邮件获取，投标人可将上述资料扫描之后发送
到448355181@qq.com。2.5招标文件售价：招标文件每套售价500元，售后不退。2.6标书款办理方式：账户名
称：内蒙古招标有限责任公司包头市分公司账户账号：642506909开户银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包头分
行3.投标文件的递交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公告发布媒介：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http://www.cebpubservice.com/)，内蒙古招投标公共服务平台
(https://www.nmgztb.com.cn/)；

八、监督部门

本项目监督部门为**/**。

九、联系人

招标人：鄂尔多斯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包头分行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青山区钢铁大街10号

联系人：白伟东

电话：18686168283

邮件：/

招标代理机构:内蒙古招标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内蒙古包头市九原区天福广场复正大厦2303室

联系人：薛勇

电话：15044961696

邮件：448355181@qq.com

招标人或其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_________________（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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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人或其代理机构：：_________________（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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